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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7 组织温室气体量化结果符合性评价 

经过核查确认，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温室气体信息管理体系、温室气体数据和信息的证

据是充分的，可支持 2023 年的温室气体声明，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声明不存在实质性偏差。 

4.核查声明及结论 

基于自身的风险分析，通过对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，

在核查发现得到关闭或澄清之后，核查组认为： 

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报告的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温室气体排

放信息和数据是可核查的，且满足《广东省企业（单位）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（2023

年修订）》的要求。 

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温室气体直接排放

量为 0 吨二氧化碳当量，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43457.08 吨二氧化碳当量，总排放量为

43457.08 吨二氧化碳当量。 

 

核查组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4.04.16 

技术评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4.04.20 

批 准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4.04.20 

 

 




